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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拒付赡养费 法院强制执行不手软

9月2日，长春市公安局
绿园区分局普阳街派出所与
辖区银行紧密合作，成功劝
阻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为
市民挽损15万元。

当日，普阳街派出所接
到了来自农业银行经理的紧
急报警电话。银行经理在电
话中表示，一名客户在柜台
提取大额现金时行为异常、
神色慌张，高度疑似正在遭
受电信诈骗的侵害。

接到报警后，副所长王永
超与警长彭森迅速赶往现
场。到达银行后，两人凭借丰
富的办案经验和敏锐的洞察
力，迅速对该客户进行了初步

评估，并确认其极有可能已陷
入电信诈骗的圈套之中。

为了防止客户遭受进一
步的财产损失，王永超和彭
森果断采取行动，将客户带
回派出所进行深入的劝阻和
调查工作。

经过民警们的耐心劝导
和细致分析，客户终于恍然
大悟，意识到自己险些成为
诈骗分子受害者。他感激地
表示，如果没有民警的及时
介入和耐心劝阻，自己很可
能已经将辛苦积攒的15万元
现金全部转入诈骗分子的账
户中。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市民遭遇电信诈骗 民警成功劝阻

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却被转手出售
房子还能要回吗

张某与王某某系夫妻关系，名
下共有一套房产。2024年2月，张
某、王某某与儿子王某签订《赠与合
同》，载明“张某、王某某自愿将二人
名下的房屋，以无偿赠与的方式赠
送给儿子王某，但保留自己有生之
年在此赠与住房内永久性居住的权
利。受赠人儿子王某承诺在接受赠
与后即承担起对父母张某、王某某
生老病死的赡养与善待义务，张某、
王 某 某 在 此 住 房 内 永 久 居 住
……”。张某、王某某与王某作为承
诺方均签名按印。同年3月，该房屋
过户至王某名下。

2024年6月，王某与案外人朱
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案涉

房屋出售给朱某。张某与王某某得
知后，将儿子王某诉至长春市九台
区法院要求撤销对案涉房屋的赠
与，王某返还张某、王某某案涉房屋
并配合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

张某、王某某是否可以就赠与
合同进行撤销？法官说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
【赠与合同定义】赠与合同是赠与人
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
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六百
六十三条【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及
其行使期间】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
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
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

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
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一年内行使。

本案中，张某、王某某对案涉房
屋的赠与系附义务的赠与。根据
《赠与合同》的约定，所附义务为王
某对张某、王某某尽到赡养义务，并
确保其对案涉房屋的居住权益。而
王某在接受案涉房屋赠与并办理过
户后不久，即与案外人签订房屋买
卖合同，出售案涉房屋，构成对赠与
合同所附义务的违反，故张某、王某
某主张撤销赠与的诉讼请求有事实
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老人家，这是您申请执行的赡
养费，我们给您送来了，请收好。”近
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成功执结
一起赡养费纠纷案件，执行款到位
后，执行法官第一时间将回款送到了
年逾八旬、行动不便的杨某家中。

杨某与韩父共育有韩甲、韩乙、
韩丙、韩丁、韩戊五位子女。2021
年，韩父去世，杨某健康状况每况愈
下，且无经济来源，日常起居也需要
人照料。五位子女偶尔能够回家照
看母亲，但因出钱、出力的多少产生
矛盾，均不积极赡养老人。杨某无
奈，将五位子女诉至二道法院，经调
解不成，法院判令五子女每人每月给
付杨某赡养费600元。

韩丙、韩戊按照生效判决每月履

行给付义务，但韩甲、韩乙、韩丁未及
时履行，杨某便向法院申请执行。执
行法官分别与三被执行人通话后，采
用不同方式破题。韩丁称自己忙忘
了，拿着转账流水到法院说明情况，
法官对其批评教育后解除了查控措
施；韩甲第一次通话承诺给付后不再
接听电话，法官依法对其名下银行账
户存款予以扣划；韩乙名下账户存款
甚微，其称认为自己曾经付出较多，
现在赡养费均分对自己不公平，不愿
意履行义务，法官对其释明利害，现
在有生效判决就不能再“讨价还价”
了，案涉款项不多，判决时就已酌量
各子女的履行能力，如果抗拒执行，
可以采取罚款等惩戒措施，韩乙听到
还有被罚款风险以后，电话中承诺筹

款，隔日就将赡养费送到了法院。收
齐回款后，执行法官带领助理第一时
间将赡养费送到杨某家中，至此，该
案顺利执结。

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本
案中，杨某的五名子女对应当赡养老
人没有意见，但对赡养老人的具体方
式未达成一致意见，对赡养费亦存在
分歧。执行法官以法律为尺，以亲情
为桥，通过耐心劝导、严慈相济的方
式顺利化解了纠纷。二道法院始终
坚持司法为民宗旨，不断加大涉民生
权益案件执行力度，依法保障老有所
依、老有所养，着力解决好群众的“急
难愁盼”，不断增强群众的司法获得
感。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府院联动 10户居民烦恼一朝解
“这个调解方案我们接受，感谢

法院和政府为我们解决了难题。”近
日，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通过“府
院联动”机制的高效运作，一场涉及
10户居民的拆迁安置补偿纠纷得以
圆满解决。

随着城市建设的蓬勃发展，老
旧区域棚户建筑改造升级势在必
行。然而，位于四平市铁西区某地
段的10户拆迁户因拆迁安置补偿问
题一度陷入僵局，原有的方案一直

未实际履行，居民入住难。铁西法
院在受理10位原告的诉讼请求后，
启动府院联动机制，政府多部门与
法院携手并肩，共同寻找破解之道。

经过深入调查和沟通，法院依据
原告申请，依法查封了开发公司的2
套商品房，开发公司承诺在10月15日
之前保证提供基本入住条件，年底前
支付拖欠的安置补偿费用，给原告吃
了“定心丸”，消除了他们对开发公司
履行义务能力的怀疑，调解方案兼顾

双方利益，化解了矛盾，各方当事人
均表示认可。随着协议的达成，一场
旷日持久的回迁矛盾，在法院的组织
协调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铁西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深化“府院联动”机制，不断创
新社会治理方式，为打造更加和谐、
宜居、繁荣的城市环境提供司法保
障，让人民群众在城市发展中拥有
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进一步优化涉企司法
服务，构建商事纠纷联动联
调机制，近日，长春市宽城区
法院与区工商联达成联动，
工商联驻法院调解室正式挂
牌运行。

调解室的业务指导由宽
城法院和区工商联共同负
责，积极引导涉诉企业通过
调解化解纠纷，推动“专业
调解+司法确认”。同时，双
方将以调解室为基础，拓展
打造集纠纷排查、企情收
集、助企帮扶、法律咨询、纠
纷调处于一体的涉企纠纷
化解服务平台，真正把涉企

案件的诉源治理延伸至企
业之间，把涉企调解挺入最
前端。

诉调对接工作的前提是
对接，关键是委派，核心是实
质解纷。下一步工作中，宽
城法院将不断完善诉调对接
机制建设，保证诉调对接工
作畅通运行，推动矛盾纠纷
实质化解，为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保驾护航。同时，积
极宣传涉企纠纷化解典型案
例，扩大调解室的认知度和
社会影响力，营造良好的社
会氛围。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诉源治理再放大招

长春市宽城区工商联
驻宽城法院调解室正式挂牌运行

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
院组织辖区人民调解员代表
旁听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的庭审，庭审中，在承办法官
的主持和引导下，原、被告双
方依法有序举证、质证，整个

庭审过程节奏流畅、规范有
序，对证据收集以及案件中
的法律适用等方面有了更加
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也切身
感受到了法庭的庄严和法律
程序的严谨。 韩宜廷

亲身体验 以案促学

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
院诉前调解一起劳务合同纠
纷案件，法官通过分析本案
的特点，经与原告、被告联
系，最后在法官的多次努力

沟通下，原、被告双方达成一
致意见，被告分两次向原告
支付劳务费3.5万元，一起劳
务合同纠纷案件圆满解决。

宿连皓

劳务费用索要难 诉前调解护“薪”安


